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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2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29日

至2025年12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2026-2028年度

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10月30日刊登于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并于次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开披

露。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资料已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

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公司网站(http://www.

gtht.com)公开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上海工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 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

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

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 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

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 ：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

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

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 分别以各类别和

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11 国泰海通 2025/12/22

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股东会的须知请参阅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临时股东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加现场会议A股股东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附件）。

2、非自然人股东：非自然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

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非自然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

伙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

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还应

持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非

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4、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投资者，在会议召开当日办理现场登记时，除现场

出示上述登记材料原件外，还需另行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

件需股东本人签字，非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参加现场会议H股股东登记方式：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

hk）及公司网站（http://www.gtht.com）上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临时股

东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9日13:00-14:00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者代理人的交通、食宿

等自理。

（二）本次股东会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676798；传真：021-38670798

电子邮件：dshbgs@gtht.com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29日召开

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2026-2028年度证券

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填写说明：

1、请用正楷填写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凡有权出席股东会及在会上投票的A股股东，均可授权代理人；

3、请填写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

有股份有关；

4、请填写授权议案的授权表决情况，如未填，则视为对议案予以同意；

5、请填写代理人姓名，如未填，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托

一名或多名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只能以

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6、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

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须另行加盖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

人（或获正式授权人士）亲笔签署；

7、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会召开前以专人、邮寄、电子邮件或

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国泰海通大厦17楼董事会办公

室）； 联系电话：（8621）38676798； 传真：（8621）38670798； 电子邮件：

dshbgs@gtht.com。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证券代码：601688� � � � � �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7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66亿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3.47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435.2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2.7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

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

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

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

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2025年

12月3日， 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 发行金额为

0.66亿美元。 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1美元=7.0789元人民

币）折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4.67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 王磊

成立时间 2014年8月22日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BVI）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1838149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情况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

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

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

年三季度末（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4,689.89 140.98

负债总额 714,555.75 -

资产净额 134.14 140.98

营业收入 7,003.43 32,477.03

净利润 (6.83) 13.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受托人）于2025年1月24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

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

担保。 2025年12月3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

发行金额为0.66亿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

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发行后，担保余

额为13.47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0.66亿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

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 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

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

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

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

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

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

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 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

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

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

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2023年3月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

行票据的议案》， 同意对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

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35.21亿元，全

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39.09亿元，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1%及

17.69%。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之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1939� � �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A股每股现金股息人民币0.1858元

（含税）。

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1858元；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 （含1

年）的，本行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

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858元；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QFII）股东及通过沪股通投资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6722元；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股息所得税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实施条例计算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85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0 － 2025/12/11 2025/12/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本行2025年11月27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A股股

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行总股本261,600,381,459股（其中A股股本为21,

183,061,579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半年度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1858元

（含税）。 本次共计派发现金股息约人民币486.05亿元， 其中派发A股现金股息约人民币

39.36亿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0 － 2025/12/11 2025/12/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

息由本行自行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股息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息，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858

元。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行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

币0.1858元，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行，本行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股息所得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 及相关实施条例计算后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858元。

（3）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QFII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实

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10%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16722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便利境外机构享受有关税收的协定优

惠操作指引》等规定执行。

（4）对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行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行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本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1672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

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向本行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29,009,69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815,605,4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313,404,2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90984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108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990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

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秘书王慧颖出

席本次会议。

(一)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9,182,

860

99.808748 20,532,294 0.148617 5,890,292 0.042635

H股

4,313,404,

24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8,102,587,

105

99.854252 20,532,294 0.113257 5,890,292 0.032491

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0,

873,625

99.748604

29,152,

426

0.211011 5,579,395 0.040385

H股

4,313,208,

245

99.995456 0 0.000000 196,000 0.004544

普通股合计：

18,094,

081,870

99.807337

29,152,

426

0.160806 5,775,395 0.031857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4,

985,020

99.778363

24,195,

265

0.175130 6,425,161 0.046507

H股

4,312,

457,746

99.978057 946,499 0.02194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8,097,

442,766

99.825876

25,141,

764

0.138683 6,425,161 0.0354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辽宁港

口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1,413,

511,

095

98.165014

20,

532,

294

1.425919

5,890,

292

0.409067

3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

有限公司选举董事

的议案

1,409,

313,

255

97.873484

24,

195,

265

1.680304

6,425,

161

0.4462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均超过半

数，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上述决议案均获通过。

二、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兴 吕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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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电子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结合

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对公司电子邮箱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原电子邮箱 ir@liaoganggf.cn

新电子邮箱 liaoganggf-ir@cmhk.com

上述变更后的电子邮箱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原电子邮箱同步停用。 除上述

变更外，公司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5-084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4日（周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4日（周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桂溪街道锦云西一巷成都交易所大厦

14楼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祎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49,703,808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0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90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829,32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99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4,246,365股，占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6%。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05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5,457,44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66%。

公司现场会议同时提供了视频参会系统。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席和列

席了会议。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锂盐产品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58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

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4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70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8%；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60%；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2%。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关于与比亚迪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19,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4%；

反对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6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675,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76%；反对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212%；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

关联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关于与朗晟新能源及朗晟新材料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32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7%；

反对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5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697,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11%；反对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726%；弃权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

关联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关于新增与中创新航日常关联交易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9,570,0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4%；反对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57,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69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9%；反对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47%；弃权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4%。

4、《关于与华友控股集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56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反对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弃权58,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69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3%；反对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88%；弃权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李颖律师和李新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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